
2025年沈阳市春季汽车消费补贴活动方案

为进一步活跃汽车市场，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，促进老旧汽车依法报废，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《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》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2025年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》、商务部等8部门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做好2025年汽车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》和《辽宁省经济社会若干领域稳增长惠民生政策举措》的要求,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，市商务局拟定于2025年3月中上旬开展沈阳市春季汽车消费补贴活动。现制定方案如下。

一、活动时间

拟定于2025年3月10日（含）-2025年3月31日开展（含）。

二、补贴金额及来源

本次汽车消费补贴总金额为3000万元，由市本级财政承担，发完即止。

三、发放对象

汽车消费补贴面向在沈阳市参加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车（不包括二手车），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个人消费者（户籍不限）发放。

四、补贴标准

1.购买新燃油车发票价税合计金额7万元（含）-15万元（不含）的，发放汽车消费补贴2000元。

2.购买新燃油车发票价税合计金额15万元（含）-25万元（不含）的，发放汽车消费补贴3000元。

3.购买新燃油车发票价税合计金额25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发放汽车消费补贴4000元。

4.购买新能源汽车在上述各档基础上增加发放1000元。

五、申报流程

1.购买新车

个人消费者在沈阳市参加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7万元（含）以上乘用车、微型或轻型货车（含新能源汽车、混合动力车），不包括营运车辆和二手车。

2.注册登记

车主在购买新车后，在公安车管部门完成注册登记（新车上牌地域不限）。

3.上传材料

（1）个人消费者在手机等电子设备上下载银联“云闪付”APP并使用购车者本人手机号码、身份信息完成注册。

（2）进入银联“云闪付”APP首页，搜索小程序“沈阳市汽车消费补贴”。

（3）进入后点击“授权登录”，同意授权申请。

（4）按照提示，准确、清晰上传以下材料：

①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。

②购车人身份证（人像面、国徽面）。

③机动车登记证书（绿本的第1、2页）。

④本人实名绑定银联“云闪付”APP银行卡。

（5）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机动车登记证书须在2025年3月10日（含）-3月31日（含）之间取得。

4.平台审核

审核过程包括初审、复审环节。复审通过后,个人消费者将收到短信通知，银联“云闪付”APP显示“复审通过”。审核未通过的，个人消费者可在申报材料退回后重新修改上传。

5.补贴发放

复审通过后15个工作日内，补贴资金依次以现金形式发放至个人消费者实名注册的银联“云闪付”APP账户中。
六、提示事项
1.国家汽车报废更新补贴、辽宁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，其中一项可以与本次汽车消费补贴兼得。

2.本次汽车消费补贴活动期间，每位个人消费者只可享受一次购车补贴。

3.本次汽车消费补贴以个人消费者提交合格的申报材料时间为序，先到先得，发完即止；期间如果补贴资金提前申请完毕，该活动将同步结束。


